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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本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度及一０七年度發生之員工福利、折舊及

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如下：

功能別

性質別

108.1.1~108.12.31 107.1.1~107.12.31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屬於營業

成本者

屬於營業

費用者 合計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632,901 $269,609  $902,510 $667,881 $274,047 $941,928

勞健保費用 16,252 18,707 34,959 16,090 18,965 35,055

退休金費用 1,046 6,593 7,639 975 6,805 7,780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33,364 53,272 86,636 38,292 89,202 127,494

折舊費用 282,749 46,926 329,675 225,009 39,908 264,917

攤銷費用 608 6,006 6,614 674 9,273 9,947

本集團於民國一０八年度及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員工人數分別

為 2,737人及 2,853人。

本公司章程規定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不高於

4%為董監酬勞。但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前述員工酬

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有關董事會通過之員工酬勞

及董監酬勞相關資訊，請至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本公司係依當年度之獲利狀況估列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並帳列於薪資

費用項下。若董事會決議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則以董事會決議日之前

一日收盤價作為配發股票股數之計算基礎，如估列數與董事會決議實際

配發金額有差異時，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度及一

０七年度估列情形如下：

一０八年度 一０七年度

員工酬勞 $16,583 23,605

董監酬勞 8,172 11,631

本公司民國一０八年依獲利狀況，分別以3.45%及1.70%估列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民國一０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之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分別為16,583仟元及8,172仟元，其估列基礎係以當年度獲利

狀況分派，前述金額帳列於薪資費用項下。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九年三月

二十四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別為16,469仟

元及8,115仟元。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估列數與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

差異數分別為114仟元及57仟元，主係估列所產生之差異，列為民國一０

九年度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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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質押之資產

本集團計有下列資產作為擔保品：

帳面金額

項     目 108.12.31 107.12.31 擔保債務內容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土地 $97,759 $- 長期借款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房屋及建

築物 51,201 -

長期借款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機器設備 323,797 364,412 短期借款

投資性不動產 - 27,769 短期借款

合計 $472,757 $392,181

九、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1. 截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有

下列或有負債及承諾事項未列入財務報表中：

已開立未使用信用狀明細如下：

108.12.31 107.12.31

幣別 單位 信用狀金額 已繳保證金 信用狀金額 已繳保證金

USD 仟元 $56 $- $90 $-

JPY 仟元 $176,471 $- $317,153 $-

2. 本集團截至民國一０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他人背書保證之情形請

參閱附註十三、1.(2)項下說明。

十、 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士氣及提升員工向心力，於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經董事會決議，買回本公司股票2,000,000股，預定買回期間為民國一０九

年三月二十五日至民國一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買回價格區間為25元至35

元，惟本公司買回股份執行期間，遇有股價低於買回區間價格下限時，本

公司仍得繼續買回股份。




















































